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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简况

生态地质调查是以地球系统科学理论为指导，调查研究各种生态

问题或生态过程的地学机理、地质作用过程及其环境条件。在当下生

态文明建设、“两山”理论践行的关键时期，生态地质调查将生态的

空间分布格局、变化规律与地质作用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，完

整地获取地上地下一体化的生态-土壤-水-风化壳-岩石信息，识别与

诊断重大生态问题，科学评估生态状况，全面认识生态系统的演变规

律及发展趋势，提出基于自然的生态保护修复解决方案，从而能有效

服务国土空间用途管控和生态保护修复工作。

陕西省自然资源丰富，生态功能地位突出，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

全屏障。多年来，陕西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。当前陕西省

已经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水源涵养区开展了生态地质调查的有

益尝试，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，生态地质调查的技术路线、可行性

均得到了广泛认可。然而，陕西省生态地质特色鲜明、生态地质环境

复杂，面对多元的生态要素、复杂的浅表多圈层互馈作用和突出的灾

害叠加效应，生态环境保护仍面临诸多挑战。目前行业内暂无适用于

本省的相关规范标准，导致调查内容、工作方法不统一，技术要求不

具体，成果展示形式不一致，地方政府资料利用成效不显著。

因此，有必要制定适用于陕西省的生态地质调查技术规范，规范

不同地貌单元生态地质调查目的任务、内容、技术要求及工作流程，

从而提升其在陕西省的应用水平，为我省国土空间用途管控和生态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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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修复等提供地质科技支撑。

根据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9 月 11 日下达的 2024 年第二批

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，陕西省矿产地质调查中心承担《生态地质调查

技术规范（1∶50000）》制订任务，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矿产资源调

查中心协作。

本地方标准制订任务下达后，陕西省矿产地质调查中心组织成立

编制小组，明确编制内容。编写小组人员在查阅国内相关标准和规范，

国内外相关主流研究内容和进展，总结深化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

水源涵养区丹江源地区生态地质调查（试点）》《南水北调丹江口水库

上游生态修复综合调查》《南水北调汉江流域陕西段水生态修复支撑

调查》等项目实施成果、经验，听取相关专家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起

草规范。规范起草小组成员为张亚峰、蔺新望、钱信禹、王颖维、刘

晋、赵浩、韩朝晖、李新斌、王郅睿等 10 余人。张亚峰同志为本规

范的项目负责人，负责技术分析、大纲制定、标准规范起草和“编制

说明”撰写等工作。蔺新望同志负责规范与其他现行标准规范衔接的

技术工作，钱信禹、王颖维、刘晋等其他同志参与规范起草相关工作。

本规范制订是参考《生态地质调查技术要求（1∶50000）（试行）》

（DD 2019-09）和《湖北省生态地质调查规范》（DB42/T 2010—2023）

等现有相关技术要求、规范，总结前期项目成果，充分调研、征询意

见、综合分析研究等基础上编制而成的。编制从 2023 年 9 月开始，

2024 年 3月形成草稿，后于 2024 年 9月立项批复后进一步展开调研、

修改完善工作，最终于 2025 年 2 月形成工作组讨论稿。期间，起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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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及起草单位技术人员先后围绕不同地貌单元工作量定额、调查内容、

附录表格格式等内容集中讨论了三次。

（一）调研、资料分析阶段（2024 年 9 月）

研究分析国内外生态地质调查研究现状，收集、查阅国内生态地

质调查等相关技术标准，充分与国内已实施的生态地质调查项目负责

人、行业内专家沟通交流，提出适用于陕西地方实际的调查目的任务、

工作内容和方法手段等内容。

查阅的相关标准和规范有：

DZ/T 0287-2015 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规范

DD 2019-09 生态地质调查技术要求（1∶50000）（试行）

DD 2005-03 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指南

HJ 192-2015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

DB 61/T 1401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技术规程

DB42/T 2010—2023 湖北省生态地质调查规范

DB23/T 3710—2024 森林沼泽多年冻土区生态地质调查技术要

求（1∶50000）

生态地质是近年来的新兴学科，也是热门领域。通过对上述标准

和规范文件的研读，其未凸显陕西省地方特色与实际，不能有效指导

下一步生态地质调查工作，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支撑力度弱。因此，提

出一套适用于陕西省的生态地质调查规范，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。

（二）初稿阶段（2024 年 10 月-2024 年 11 月）

起草小组在前期项目工作形成的草稿基础上，进一步总结深化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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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项目成果及经验，听取多方面意见，综合分析，拟定提纲，分工协

作，完成了工作组讨论稿初稿。

（三）修改完善阶段（2024 年 12 月-2025 年 1 月）

起草小组对工作组讨论稿进行讨论，并修改完善，形成最终工作

组讨论稿。

（四）审查阶段（2025 年 2 月-）

提交陕西省矿产地质调查中心组织审核，审核完成并修改后拟提

交陕西省自然资源标准化委员会。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

本标准的制订参考了相关生态环境调查、水文调查等行业标准、

规范，规定了标准适用范围、基本要求、调查内容及技术要求等。本

规范的编制原则包括以下几点：

1. 科学性原则

《规范》的各项内容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，以及国家标准和相关

行业标准；标准规范的各项内容体现了贯彻落实国家政策；标准规范

的各项内容适用于陕西省生态地质调查工作中所涉及到的技术要求。

2. 一致性原则

遵守国家现行行业、地方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方针政策规定，做好

《规范》编制与现行相关标准之间的衔接和协调，充分研究和利用现

有相关规范、标准和技术指标，并结合国家、行业和地方已颁布实施

的有关规程，处理好国家标准、自然资源行业标准与地方标准之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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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，防止出现矛盾。

3. 实践性原则

按照技术规范编制任务要求，针对陕西省不同地质—地貌单元和

生态问题、生态功能现状，确定规范中的调查内容、工作量定额、方

法技术要求等，以目的明确、科学合理、操作性强为出发点，有利于

促进省内生态地质调查、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作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本文件规定了生态地质调查的技术流程和相关要求，以及成果编

制等要求。

本文件适用于陕西省各相关单位开展生态地质调查工作，其他类

似工作可参照执行。

本标准内容包括 11个章节，3个资料性附录。11 个章节分别为：

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总则、设计书编制与审查、调

查内容、调查方法与技术要求、生态地质评价、数据库建设、综合研

究与成果编制、野外验收与成果审查。

其中第 1 章节明确了规范的适用范围；第 2章节介绍了本规范引

用参考的规范性文件；第 3章节给出了规范中 13个专业术语及其定

义；第 4章给出了生态地质调查原则、目的任务、基本要求和工作量

定额；第 5章明确了设计书编制与审查的流程及相关要求；第 6章详

细介绍了生态地质调查的总体要求、不同层次调查内容和针对陕西省

的专项调查内容；第 7章详细阐述了遥感解译、生态地质路线调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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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地质剖面测量、钻探、地球化学、地球物理、分享测试和动态监

测等调查方法与技术要求；第 8 章介绍了生态地质评价方法，包括单

要素评价的评价内容和综合评价的目的、指标体系及方法等；第 9章

介绍了数据库建设基本要求、建设内容；第 10章明确了综合研究与

图件、报告成果编制等相关内容；第 11 章明确了野外验收与成果审

查、资料归档等的相关要求。

四、审查意见及修改说明

1.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精减不相关或重复的文件，增补土壤质量调

查等生态地质相关文件，且所列技术标准等均应在正文中提及。

修改情况：删减了《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
《GB36600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

《HJ 1172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——生态系统质量评估》

《DZ/T 0263 地面核磁共振法找水技术规程》《DZ/T 0130 地质矿产

实验室测试质量管理规范》《DZ/T 0295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》，

增补《DB 61/T 1401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技术规程》等相关规范。

同时，对规范性引用文件与正文核对，确保二者一致性。

2.术语和定义中建议精减不必要术语和定义。

修改情况：删减“生态地质系统”，增补“生态地质调查”术语

和定义，并对“生境”“生态地质评价”等进行了语言修改。

3.建议“表 1 生态地质调查区复杂程度分类表”中“现代地质

作用”修改为“人类活动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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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情况：已修改。

4.建议核准岩溶地区、河湖湿地地区工作量定额。

修改情况：经核准，生态地质调查路线、剖面工作量应与调查点

工作量相匹配，且岩溶区、河湖湿地区较河谷阶地区、山地丘陵区调

查内容复杂，故核准修改了岩溶区、河湖湿地区生态地质调查路线、

剖面工作量定额。

5.“6.3 不同类型区特殊调查内容”建议删除“特殊”。

修改情况：已修改为“6.3 不同类型区生态地质调查内容”，与

“6.2 不同层次生态地质调查内容”相呼应，即分别从不同类型区、

不同工作层次阐述生态地质调查内容。

6.生态地质路线调查观测点的布置部分中，内容应呼应标题，同

时建议样品采集相关内容调整至精度要求部分。

修改情况：将“观测点的布置”修改为“观测点”，以统领相关

内容；同时将样品采集内容调整至精度要求小节中。

7.建议核准正文中出现的“生态地质类型”名词，与术语和定义

中“生态地质单元”的一致性。

修改情况：将正文中出现的“生态地质单元类型”“生态地质类

型”等名词统一修改为“生态地质单元”。

8.建议生态地质剖面测量中“垂直剖面”“垂向剖面”等统改为

“垂向断面”；补充样品描述与记录相关内容。

修改情况：将正文中“垂直剖面”“垂向剖面”等统改为“垂向

断面”；补充完善了剖面中样品采集描述与记录相关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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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第七章钻探部分，建议围绕生态地质调查工作的对象和研究空

间提出要求，是辅助性工作，可概略性提出要求，不作为重点。

修改情况：针对生态地质调查目的任务和工作内容，修改完善了

钻探工作的基本要求、调查内容和精度要求；删除了水文地质钻探、

工程地质钻探和井探、槽探相关内容。

10.地球化学勘查部分，建议删除调查方法相关内容，修改完善

水、土地球化学调查内容。

修改情况：删除了地球化学勘查调查方法；水地球化学调查内容

修改为以水体地球化学特征和污染物分别、来源调查为主，土壤地球

化学调查内容以土地质量调查为主，相应执行标准也做了修改。

11.建议生物调查以收集资料为主，野外调查应结合生态地质目

的任务提出针对性要求。

修改情况：将生物调查由“文献资料收集和实地调查”修改为“以

文献资料收集为主，辅以实地调查”；生物调查内容凸显了以地质建

造和生态地质单元为基础，调查生物组合群落，探究地质作用对生物

群落的影响。

12.动态监测部分，建议删除地质灾害相关监测内容。

修改情况：已做删除处理。

13.全文最后应有终结线

修改情况：已添加终结线。

14.附录 A、附录 C 建议修改为资料性附录

修改情况：已修改，将附录 A、附录 C由规范性文件修改为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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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文件。

五、编制细节

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，严格按照《规范化导则第 1部分：规范的

结构和编写规则》（GB/T 1.1-2020）执行。

如 DD 2019-09 核心内容为基于生态问题的生态地质调查技术，

未包含生态功能区、国家重大战略等方面生态功能相关调查技术，且

工作地区划分从全国层面考虑，未针对陕西省地貌单元展开更为详细

的区划，如河谷阶地区、河湖湿地区生态地质调查相关内容、要求并

未涉及。与该标准进行对比，本标准对陕西的针对性更强，核心差异

如下：

1. 增补了生态功能区水源涵养、碳汇等专项调查内容，丰富完

善了生态地质调查内容，扩充了生态地质调查方向。

2. 增强了对陕西省的适用性。从陕西省情出发，优化、细化了

生态地质调查区复杂程度分类和地貌类别分类，并结合编制单位及省

内外地勘单位、科研院所以往调查研究工作成果、经验等优化了不同

类别地貌区工作量定额，具有更强的适用性。

3. 增强了规范的可操性。本规范对生态地质调查预研究中资料

收集分析、野外调查、成果编制等流程中技术细节进行了约束。如资

料收集分析中提出多时序遥感影像解译应充分考虑国家重大政策实

施前后对调查区生态本底、生态问题等的解译识别；野外调查生态地

质剖面测制提出水平剖面和垂向断面两种剖面测制方法，并对其比例

尺进行了修改；样品分析测试中针对陕西省地方病增补了相关水土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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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元素；成果编制中明确图件编制、报告编写成果表达方式等，从全

过程考虑技术细节，增强规范的可操性，更易被地方政府国土空间用

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利用。

六、知识产权说明

任何单位使用本规范所产生的知识产权归该单位。

七、采标情况

本次制定时检索查询了省内生态地质调查工作相关规范，未发现

与本规范作用对象相近的省内规范。

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无

九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

本规范为技术性规范，目的是指导省内生态地质调查工作。本规

范性质为推荐性标准。

十、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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